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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委办〔2025〕13 号

中共明溪县委办公室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县有关单位：

经县委常委会研究，现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

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明溪县委办公室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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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部署，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推进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结合我

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点任务

实施“品牌强农、特色强农、质量强农、产业融合强农、

科技强农、开放强农”六大强农行动，按照“奖发展、奖增

量、奖项目”思路，加快发展特色水果、淮山、茶叶、中药

材、杂交水稻制种等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打响“溪山明礼”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全县农业产业化

发展。力争到 2027 年，特色水果种植基地突破 8.5 万亩；

淮山年种植面积突破 0.5 万亩；茶叶种植基地突破 2 万亩；

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稳定在 2.5 万亩以上。

（一）聚力提升生产力，推进产业规模化

1.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持续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推行

夏坊乡高洋村土地连片流转经验，引导和支持土地向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流转，整合农业生产资源，扩

大生产规模，实现零星地块向适度规模经营，粗放型农业向

密集型农业转变。

2.抓好标准化基地建设。以农业重点项目为支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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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挥规模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在标准化制定、执行中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建设旦上村 100 亩金樱子、枫溪村 100 亩

肿节风全程可追溯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胡坊卫祥生

猪育种场（三期）、盖洋闽台农旅融合示范产业园、沙溪灵

硕蓝莓智慧农业园等项目，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

标准化管理,打造标准化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3.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社会化服务合作组织为农

户提供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服务，服务机耕环节 4.5 万亩，

机插环节 1.5 万亩，机防环节 12 万亩，机收环节 15 万亩。

（二）聚力建强产业链，推进产业集群化

1.引育并举，培育农业产业龙头。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引进、培育、扶持和发展一批生产规模大、带动力强、

产品销量好、管理机制创新、经济效益高的龙头企业。组织

金穗种业、丰沃生态科技、信创农牧等企业申报省、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延伸链条，夯实产业发展实力。立足生态优势和硒锌

资源禀赋，围绕特色水果、淮山、茶叶、中药材等优势产业，

引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加快推进天龙茶业有限公司鑫天

龙茶叶精深加工项目、福参堂健康产业(福建)有限公司“药

食同源”大健康产品生产项目、三老食品有限公司淮山薯芋

系列食品加工项目、建菊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菊产业综

合开发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延伸优化、产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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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升级。

3.谋划推进，激发产业发展动能。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3212”工程，积极推进“福九味”中药材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实施，点线面协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重点抓好盖洋镇优质稻产品展销中心及品牌宣传推广、温庄

村 100 亩优质稻绿色防控核心示范基地、粮食加工及烘干能

力提升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盖洋镇（优质稻）省级农业产

业强镇。

（三）聚力增强竞争力，推进产业品牌化

1.挖掘特色“树”品牌。深挖品牌价值内涵，充分发挥

“火山”“生态硒锌”等资源优势，大力推广“溪山明礼”

区域公用品牌。围绕“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战略，以

双品牌进入市场，实现母子品牌相互烘衬，共同发展。

2.做实品质“护”品牌。深入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

工作,持续扩大绿色食品、名特优新农产品生产规模，深化

重点问题农产品药残攻坚治理，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

3.营销推介“亮”品牌。让更多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企

业了解并加入“溪山明礼”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母品

牌的市场营销，降低每个企业单打独斗的营销成本，组织品

牌授权主体参加农博会、绿博会、农事节庆、文旅推介等展

示展销活动，多点多层面持续发布品牌形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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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力引育新农人，推进产业创新化

1.念好“引”字诀。坚持不拘一格引才，发挥乡情乡愁

纽带作用，全面摸底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乡村工

匠等乡创人才信息，建立“新农人”信息数据库，对各类农

业人才进行梳理并有效管理，不断充盈人才“蓄水池”。

2.念好“育”字诀。加强校、地、企合作，鼓励农业高

校、科研院所等为新农人提供高质量的科技服务，加大农业

科技培训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大力推进乡村人才培训体系

建设，组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1500 人次以上，通过“理

论+实践”、“走出去+请进来”等培育方式，提升“新农人”

生产经营管理能力。

二、扶持政策

本扶持政策适用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一）发展规模化种植基地

1.鼓励明溪淮山规模化种植，对单个主体明溪淮山相对

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面积 20 亩以上（含 20 亩）的基地，按

照 2000 元/亩的标准给予奖补。

2.鼓励猕猴桃规模化种植，对单个主体猕猴桃相对集中

连片标准化新增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含 100 亩）的基地，

采用钢管、水泥柱、钢绞线搭架的，按照 3000 元/亩的标准

给予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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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柑橘规模化种植，对单个主体柑橘相对集中连片

标准化新增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含 100 亩）的基地，按照

2000 元/亩的标准给予奖补。支持柑橘品种改良，对单个主

体柑橘相对集中连片品种改良（推倒重建、高接换种）50

亩以上（含 50 亩）的基地，按照 1000 元/亩标准给予奖补。

4.鼓励茶叶规模化种植，对单个主体茶叶相对集中连片

标准化新增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含 100 亩）的基地，按照

2000 元/亩的标准给予奖补。

5.鼓励智慧农业基地建设，对单个主体新建 10 亩以上

（含 10 亩）的智慧农业基地相关设施设备进行补助（包含

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智能化设施设备），按照

审计后相关设施设备投资总额的 30%给予奖补。单个主体当

年最高补助金额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以上奖补政策与其他补助政策不可叠加享受。

（二）鼓励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1.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的，除国家和省、

市给予的奖励扶持外，县里一次性给予奖励扶持资金 5万元；

首次被认定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的，除省、市给予的奖励扶

持外，县里一次性给予奖励扶持资金 3 万元;首次被认定为

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除市里给予的奖励扶持外，县里一次

性给予奖励扶持资金 1 万元；对通过国家、省、市级农业龙

头企业监测的分别给予奖励扶持资金 2 万元、0.5 万元、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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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奖补认定时间以相关文件或证书时间为准）。

2.对经济和社会效益特别突出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可采

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予以重点扶持。

（三）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1.对县域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当年新增购置农产品加工

和检测设备进行补助。以设备购置金额的 30%进行补助，购

置设备纳入补助投资额度原则上需达到 50 万元以上，单个

主体当年最高补助金额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2.对“特色水果、淮山、茶叶、蔬菜（含食用菌）、中

药材、杂交水稻制种”等特色产业生产经营主体当年新增购

置烘干、清选分级、包装等商品化处理和加工能力提升设备

及新建冷库进行补助。以设备购置金额的 30%进行补助，购

置设备纳入补助投资额度原则上需达到 30 万元以上；新建

冷库（含超低温库、速冻库、冷冻库、冷藏库）每立方米补

助 300 元，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单个主体当年最高补

助金额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以上奖补政策与其他补助政策不可叠加享受，属于农机

补贴范围的设备原则上不享受此政策。

（四）推动农业品牌化建设

1.加大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推广，鼓励“溪山明礼”区域

公用品牌授权主体结合“溪山明礼”重新设计和使用产品包

装，经品牌持有方审核同意，以实际投入金额（含设计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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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费）的 30%进行补助，单个补助主体每年最高补助金额

不超过 3 万元。

2.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推介和交易并给予参

展主体补助，由县委、县政府或省市县农业主管部门组织参

加的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市内、市外、省外的分别单场给

予 0.3 万元、0.4 万元、0.5 万元的补助。

3.鼓励开展富硒产品认证，对首次获得专业机构认证的

富硒产品，按照 1.5 万元/个的标准给予富硒产品认证补助。

（五）加强“新农人”队伍建设

1.支持在校和毕业 5 年内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在乡创业，

对建立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组织、公司等农业经营主体，自

承包土地之日起，开始正常经营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助 1 万

元；对相对集中连片种植面积 10 亩以上的，自承包土地之

日起，经营每满 1 年额外给予每亩补助 600 元，持续补助 3

年，3 年内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

2.鼓励“新农人”人员素质提升，引导从事现代种植业、

现代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方面的创业创新人才(不包括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编制人员)按规定参加社会化职

称评审，获得农业系列中级职称的，给予每人一次性 0.5 万

元奖励，获得农业系列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给予每人一次性

1 万元奖励。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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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资金保障，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农业产业化发展专

项资金 500 万元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和项目建设，另安

排一定专项工作经费用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开展农业产

业化有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农产品检测、农业品牌宣传、

展示展销等，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出申请，县财政据实

核拨）；加强项目管理，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财政局根据

本实施方案制定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明

确补助对象、补助标准、申报材料、申报流程等，高效推进

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对实施项目加强监督检查，项目建设

完成后，及时验收并兑现奖补资金。

四、其他事项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相关条款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财政局负责解释。以

上政策与我县已出台政策重复部分，按照“从优、就高、不

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

附件：明溪县 2025-2027 年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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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明溪县 2025-2027 年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年限

项目计划

总投资

（万元）

开工时间 挂钩领导 责任单位

1
明溪县建菊产业

综合开发项目

福建建菊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新建标准化加工厂

房、种植培训中心、质检中心、办公楼等，建

设建菊 GAP 种植基地，配套道路硬化、给排水

等附属设施，建成“建菊”“福九味”等药食

同源系列产品标准化生产线 6条。

2025-

2027
9000 2025.12

苏 洁

王 君

雪峰镇

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

2

明溪淮山、薯芋系

列产品深加工项

目

福建省明溪三老

食品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约 3.63 万平方米，建设产品研发中

心、生产车间、冷库、冲洗间、质检间等，购

置果蔬真空冻干机、清洗机、去皮机、粉碎机

等设备，配套建设给排水、用电等基础设施，

建成年产 3万吨速溶淮山粉、冻干薯芋等淮山、

署芋系列产品。

2025-

2026
20000 2025.10

王德礼

李 毅

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

城关乡

3

明溪猕猴桃种质

资源数智园建设

项目

三明市东方亮现

代农业有限公司

围绕城关乡罗翠村猕猴桃种质资源圃，建设猕

猴桃种质资源展示馆及配套设施，与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合作，共同开展猕猴桃品种选育、猕

猴桃新品种示范、猕猴桃无病苗繁育等研发。

2025-

2026
200 2025.09 李 毅 城关乡

4
明溪鑫天龙茶精

深加工项目

福建省明溪县天

龙茶业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新建厂房、科技楼

（质检、研发楼）、展示厅、宿舍楼，建设高

标准茶园 2500 亩，配套建设灯光工程、消防工

程、道路等基础设施，建成茶叶精加工生产线

5条，年产精品茶 3000 吨。

2025-

2027
26000 2025.11

王德礼

李 毅

瀚仙镇

城关乡

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



— 11 —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年限

项目计划

总投资

（万元）

开工时间 挂钩领导 责任单位

5

明溪福参堂“药食

同源”大健康产品

生产项目

福参堂健康产业

(福建)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改建生产车间、

办公用房、仓储库房等，新增灵芝、太子参等

福九味产品以及系列口服液生产线并购置相关

设备，配套建设消防、水电、道路等附属设施。

2025-

2026
21000 2025.01 苏 洁

瀚仙镇

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

6

福建卫祥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生猪

育种场建设项目

（三期）

福建卫祥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建设母猪舍、分

娩舍、保育舍等；配套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设

施、厂区绿化等基础设施；购置自动通风系统、

降温系统、喂料系统、采精包装系统、生猪芯

片识别扫描系统等全智能化设备；建设年出栏

公猪约 8000 只、母猪 30000 只、商品猪 15000

只、猪苗约 45000 只及销售猪精 40 万份。

2024-

2026
28000 2025.09

王德礼

童 良

邱建玮

胡坊镇

农业农村

和水利局

7
明溪灵硕蓝莓智

慧农业园

福建灵硕蓝莓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50 亩基质蓝莓种植大棚，配备智能精准肥

水系统设施设备、温室气候控制系统，配套条

形地埂、排水沟等基础设施设备。

2025-

2027
500 2025.01 吴 洲 沙溪乡

8
明溪紫云食用菌

生产加工项目

紫云村村民委员

会

占地面积约 35 亩，新建冷库、栽培种培养室、

养菌大棚、黑木耳展厅、菌棒生产车间、森林(中

药材)康养中心等，配套建设公厕、停车坪、步

道、绿地等附属设施；建设线下、线上体验店

3个，年产有机肥 4000 吨、黑木耳 150 万袋、

香菇 50 万袋、黑木耳及香菇伴手礼 20 万件。

2024-

2025
1000 2025.01 汤成荣 夏阳乡

9

2025 年省级全程

可追溯中药材规

范化生产基地项

目

三明印象归化壹

启健康养生有限

责任公司、福建

枫通红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建设夏阳乡旦上村 100 亩金樱子、枫溪乡枫溪

村 100 亩肿节风省级全程可追溯中药材规范化

生产基地各 1个。

2025 200 2025.06
汤成荣

李 斌

夏阳乡

枫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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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溪闽台农旅融

合示范产业园建

设项目

盖洋镇人民政府

1.闽台融合产业发展：流转村头云上观景平台

周边土地 100 亩，实施“三通一平”工程，新

建 60 亩智能化温室大棚，40 亩生态采摘园，

购置农用设施设备，配套管理房、照明、硬化

生产道路等基础设施，引进台湾水果玉米、台

湾多彩草莓、火山土西瓜等台湾特色火山农产

品，引进数字化技术，实现智能监控、浇灌等，

培育孵化“+森林康养”“+高端民宿”“+休闲

采摘”等业态，打造集餐饮住宿、观鸟休闲、

研学康养等为一体的特色闽台农旅融合示范产

业园；2.区域公用品牌创建推广：围绕明溪地

域特色融合闽台合作发展，创建“溪山明礼”

区域公用品牌，以广播电视、户外广告、抖音

线上平台、参加各类展示展销会等方式进行重

点宣传，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

2025-

2027
10000 2025.10

苏 洁

邱建玮
盖洋镇

11

盖洋镇优质稻产

品多功能展销中

心及品牌宣传推

广项目

盖洋镇人民政府

1.结合现有的 2 个农产品展馆,通过购置产品

陈列柜、广告版面、投影仪、直播背景板、直

播专用灯光、电脑等设备，完善水电、网络等

配套设施，打造集电商直播、产品销售、品牌

展示、研学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数字化产品展

销中心。2.设计优质稻品牌 LOGO、产品周边、

包装袋，制作主题宣传视频等，结合一年一度

的“绿海明溪·清新盖洋”健康跑活动开展优

质稻产品宣传，包括：举办盖洋镇优质稻丰收

节活动；举办盖洋镇优质稻主题农民趣味运动

会；举办盖洋镇优质稻产品展销会等。

2025 159 2025.06 陈永洋 盖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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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盖洋镇100亩优质

稻绿色防控核心

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

盖洋镇人民政府

在 1050 亩“温庄贡米”核心产能区示范片的基

础上打造面积约 100 亩的智能化、数字化的优

质稻绿色防控核心示范基地，配备：（1）智能

物联网杀虫灯；（2）土壤墒情监测系统；（3）

作物长势智能监测系统等设施设备;（4）采购

无人机等农机具，为基地提供病虫综防等服务。

2025 167 2025.09 陈永洋 盖洋镇

13

盖洋镇粮食加工

及烘干能力提升

项目

福建柳里河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

明溪县姜坊溪禾

香农机专业合作

社、明溪县兴湖

农机专业合作

社、明溪县享乐

生态家庭农场

建设盖洋镇优质稻（三色米）种植示范片约1000

亩，引进紫米烘干、种子精选机等设备，建设

紫米烘干生产线、米粉生产线各一条；对盖洋

镇姜坊村、湖上村粮食烘干厂进行改造升级，

添设相关设备，提升烘干效率；在湖上村新建

一座种子烘干厂，日烘干量达 30 吨，购置全套

烘干设备并完善配套设施。

2025 428 2025.04 邱建玮 盖洋镇

14

明溪金穗杂交水

稻制种产业园建

设项目

福建金穗种业有

限公司

占地面积 20 余亩，建设种子仓库、烘干、晒坪、

加工、冷库等配套设施，购置无人机、收割机

等社会化服务机械设备。

2025-

2026
3000 2025.12 王德礼 盖洋镇

合计 11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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